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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醫 門 診 醫 療 服 務 審 查 執 行 會 高 屏 區 分 會 

第 五 屆 第 七 次 委 員 會 議 紀 錄 
 

日期：109 年 02月 09 日上午 10時 

地點：高雄市中醫師公會會館 

一、出席人員：陳建霖、楊啟聖、郭朝源、陳俊龍、麥富淵、吳幸周、張瑞璋、

黃士榮、楊政導、伍哲欣、郭哲彰、洪裕強、朱榮燦、鄭守雄、

李永勝、王英名、吳彥樺、高宗成、陳駿吉。 

二、請假人員：賴宗甫、洪調明、吳瀚德、張兆輝、盤志瑋、畢國偉、陳啟禎。 

三、列席人員：黃文局 

四、主    席：陳主任委員建霖           紀錄：蘇綉萍 

五、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 

一、通過，李永勝醫師擔任本會委員。 

二、通過，108 年 8 月至 10 月經費使用情形。 

二、通過，預計本年 2 月 16 日召開第五屆第七次委員會議；為因應本會多

名幹部將於 2 月 16 日出席全聯會舉辦之會議，故較預定行程提前一周

於 2 月 9 日舉行本會委員會議。 

六、各組工作報告： 

一、秘  書  組：本會秘書組於本年 2 月 9 日召開本會第五屆第七次秘書組

會議。 

七、工作報告： 

一、本會第十一屆審查醫藥專家健保署已同意核備。 

二、本會預計本年 3 月 22 日辦理腎病研討會。 

八、出席會議： 

一、本會陳主任委員建霖、楊副主任委員啟聖、郭副主任朝源、陳執行長

俊龍及本會各組組長於本年 12月 19 日赴健保署高屏業務組七樓會議

室參加「高屏區中醫門診總額 108 年第 4 次共管會議」。 

二、本會陳主任委員建霖、楊副主任委員啟聖、郭副主任委員朝源於本年 1

月 19日出席全聯會於全聯會會館辦理「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」

第 36 次委員會議。 

九、討論提案： 

第一案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請討論各公會推派下屆幹部(委員及各組組員)事宜。 

說明：本會幹部任期至本年六月底止，請訂定各公會推派幹部及交接期程，以

利作業。 

決議：請轄區公會於本年三月底前推派人選至本會。 

 

第二案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請審議本會 108 年 11 月至 12 月經費使用情形 

決議：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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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請討論下次委員會開會時程。 

決議：暫定於 109 年 5 月 24 日召開第五屆第八次委員會議。 

十、臨時動議： 

第一案      提案單位：郭副主任委員朝源 

案由：建議修改感控標準作業程序查檢表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近來傳染病頻傳，醫護人員常在第一線接觸病患，口罩可保護醫護人員

降低飛沫感染的危險，因此建議每位醫師平日至少準備兩盒以上口罩備

用。 

二、建議「中醫醫療院所感染管控查檢表」貳、標準防護措施-二個人防護裝

備-11.備有外科級以上口罩--供醫護及病人使用修改為備有外科級以上口

罩--供醫護及病人使用(每位醫師兩盒以上)。 

決議：通過，提案全聯會中執會討論。 

十一、散    會： 


